平罗县司法局 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
    为全面推进新形势下我局政务公开工作，增强司法行政部门公信力、执行力，提升司法行政工作的群众满意度，保障人民群众司法行政工作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，根据平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平罗县贯彻落实自治区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实施方案》（平政办发〔2018〕119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局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　

    一、指导思想
    紧紧围绕县委、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和公众关切，深入贯彻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认真落实县政府办公室《平罗县贯彻落实自治区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实施方案》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局工作部署，坚持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，细化政务公开工作任务，推进行政决策公开、执行公开、管理公开、服务公开和结果公开，不断提高全县司法行政工作规范化、公开化和信息化水平。

    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依法公开。以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为依据，推进司法行政政务公开工作，依法依规明确政务公开的主体、内容、标准、方式、程序，加快推进权力清单、责任清单、负面清单公开。　　  

（二）坚持便民快捷。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把政务和信息公开作为维护公众权益、方便公众生产生活的重要途径，有效避免信息封闭带来的负面影响，切实做到及时、准确、全面公开政务和政府信息。

　　（三）坚持改革创新。注重公开工作的精细化、可操作性，务求公开实效，让群众看得见、听得懂、能监督，扩大公众参与，促进政务公开工作有效施政。

    三、主要任务
成立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，各科室紧密配合提供公开资料，由局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查后，交由局办公室管理工作人员完成。主要完成以下几类信息的政务公开工作：　

 　 （一）机构、领导信息类。公开本级司法行政机关内设机构及其职能，领导班子成员基本情况。

（二）人事信息类。公开平罗县司法行政系统机关招考工作人员、专职调解员依据、条件、程序和结果；人事任免等情况。

（三）财务信息类。按照财务公开要求，及时公开本单位年度财务预决算，重大工程建设、大（中）型设备招投标和采购信息等。

    （四）工作动态类。公开本级司法行政机关重大工作部署，围绕中心工作促社会稳定重要举措，各项中心工作和专项行动等工作情况，有关文件、公告和统计数据。

    （五）法规文件类。全面梳理和完善应予公开的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执法依据。
（六）公共服务类。公开各项司法行政业务便民利民措施和办事指南；权责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及其动态管理。

    四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科室要高度重视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，明确具体负责政务公开的工作人员。建立健全协调机制，切实抓好工作落实。　　 

    （二）完善监督机制。建立和完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。强化行政监督，自觉接受市委市政府监督、人大监督、政协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。加大督查力度，及时处理涉及政务公开的投诉建议，对未按规定公开的，由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督促相关科室及时整改。

（三）完善奖惩机制。对政务公开工作落实好的科室和具体人员，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表彰；对公开工作落实不到位的科室，予以通报批评；对违反政务公开有关规定、不履行公开义务或公开不应当公开事项，并造成严重影响的，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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